
單位：元

宣導項目、標

題及內容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廠

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

播對象
備註

242,154     

1. 國教署

典範教育影音地圖

學生生涯探索學習

資源推廣計畫（教

育丸子）：學生相

關主題、科系介紹

共5篇，冷知識分享

共2篇，心理輔導共

2篇，情感教育共2

篇，活動宣傳共1篇

網路媒體 111.02.01-

111.02.28

高中組 公務預算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11,500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Facebook)

透過社群媒體宣導學生於學

習上需要之相關資訊，幫助

學生解決生活及升學等處遇

問題。

Instagram

2. 國教署

本署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2.0，內容包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之概念、辦理模

式。

平面媒體 111.01.28-

111.02.28

高中組 公務預算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98,000      教育人雜誌社 透過平面媒體宣導「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2.0」吸引學生

加入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中國時報

3. 國教署

國教署支援偏鄉高

中編制外行政人力

，穩定行政效能。

平面媒體 111.02.01-

111.03.04

高中組 單位預算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35,000      世界客家雜誌

有限公司

透過媒體宣導國教署支援偏

鄉高中編制外行政人力，期

能協助學校穩定行政效能，

保障偏鄉學童受教權益。

世界客家雜誌

雙月刊

計畫期程：

111.01.05-

111.03.04

計畫金額：7萬

元

4. 國教署

透過不同領域專家

的關鍵言論加深聽

眾對於毒品問題的

廣度與深度理解，

並懂得解決之道。

廣播媒體

網路媒體

111.02.01-

111.02.28

學務校安組 單位預算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51,500      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

有效解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問題及使全民關注新興毒品

推陳出新帶來的社會問題

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

本計畫實施期程

為111年1月1日

至6月30日，每

月託播，總計畫

金額為30萬

9,000元。(平均

每月51,500元)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基金、財團法人)111年2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機關名稱

國教署小計



宣導項目、標

題及內容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

受委託廠

商名稱
預期效益

刊登或託

播對象
備註機關名稱

5. 國教署

幼兒教保服務(公共

化及準公共機制)

廣播媒體

網路媒體

111.02.01-

111.02.28

學前教育組 單位預算 國民及學前教

育行政及督導

46,154      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

為了讓更多家長及幼教從業

人員了解國教署推動的教保

服務公共化政策及準公共機

制。

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官方網站

及廣播電台

計畫期程：

111.01.01-

111.12.31

計畫金額：60萬

元

預計製播集數：

52集

填表說明：

1.

2.

3.

4.

5. 預算來源查填總預算、○○特別預算、國營事業、非營業特種基金或財團法人預算(各國立大學校院請填列「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6.

7. 機關如有公益或廠商回饋免費廣告等補充說明，請列入備註欄表達。

8. 各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及附設醫院分院之辦理情形送由大學及總院彙總填列後函送會計處。

9.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

(2)公務機關(構) w34342828@mail.moe.gov.tw(電話：02-77365414)

(3)財團法人 vampire@mail.moe.gov.tw(電話：02-77365962)

本表所稱之財團法人，係指政府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季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09.10.1-109.12.31(涵蓋期程)；109.10.1、109.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數)。

執行單位係指各機關或國營事業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

預算科目部分，總預算、特別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填至業務(工作)計畫；業權型基金填至損益表（收支餘絀表）3級科目（xx成本或xx費用）；財團法人填至收支營運表3級科目（xx支出或xx費用）。

書面資料請於每年4月10日、7月10日、10月10日及次年1月10日前(遇例假日提前至上一個工作日)函送本部會計處彙辦，另將電子檔傳送本處相關承辦人員。

(1)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及附設醫院作業基金、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 accdep@mail.moe.gov.tw (電話：02-773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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